




3.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 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在

先者为准。

4.根据工程量清单所列的预计数量和单价或总额价计算的签约合同价： 人民

币 (大写) 贰佰伍拾玖万柒任贰佰元整 (¥2597200元) 。

其中： 胡李张东桥，人民币 (大写)伍拾陆万七百元整 (¥560700.00元) ;

顾新庄南桥，人民币 (大写) 叁拾贰万肆任元整 (¥324000.00元) ;

后陈营桥，人民币(大写)陆拾玖万陆任伍佰元整(¥696500.00元);

小石碑南桥，人民币 (大写)壹佰零壹万陆任元整(¥1016000.00元)。

5.承包人项目经理： 温召同 。

6.工程质量符合 合格 标准 。

7.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 完成及缺陷修复 。

8.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

9.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 150日历天。

10.本协议书在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后， 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全部工程完工后经竣交工验收合格、缺陷责任期满签

发缺陷责任终止证书后生效 。

份，合同双方各执正本一份， 副本二份，11. 本协议书正本 二份、 副本 二

当正本与副本的内容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13.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承包人： 南阳市路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发包人： 南阳市宛城区农村公路管理所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签字)

纳税人识别号 ：  91411300719140821U

地址： 南阳市宛城区汉冢乡夏庄村十组白铜

王渠路东16号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阻

宛城支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11302753885237P

地址： 南阳市宛城区独山大道与长江中

路路口向南500米

帐号 ： 17140220092010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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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利要求或者接受承包人为其住房装修、 婚丧嫁

娶活动、 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出境、 旅游等提供方便等。

(4) 发包人工作人员及其配偶、 子女不得从事与发包人工作有关的材料设

备供应、 工程分包、 劳务等经济活动等。

(5) 发包人及期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承包人推荐分包单位或推销材

料，不得要求承包人购买合同规定外的材料和设备。

(6) 发包人工作人员要秉公办事，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利用职权从事各种

个人有偿中介活动和安排个人施工队伍 。

3.承包人的义务

(1) 承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向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或馈赠礼金、 有价

证券、 贵重礼品。

(2) 承包人不得以任何名义为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报销应由发包人单位或

个人支付的任何费用。

(3) 承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安排发包人工作人员参加超标准宴请及娱乐活

动。

(4) 承包人不得为发包人单位和个人购置或提供通讯工具、 交通工具和高

档办公用品等 。

4.违约责任

(1) 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第1、 2条， 按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

定给予党纪、 政纪或组织处理； 涉嫌犯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给承

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

(2)承包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第 1、 3条 ， 按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

定给予党纪、 政纪或组织处理； 给发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 应予以赔偿； 情

节严重的，发包人建议交通主管部 门给予承包人一至三年内不得进入其主管的公

路建设市场的处罚。

5.双方约定： 本合同由双方或双方上级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监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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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发包人或发包人上级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约请承包人或承包人上级单位

纪检监察部门对本合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提出在本合同规定范围内的裁定意

见 。
6.本合同有效期为发包人和承包人签署之日起至该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止。

7. 本合同作为南阳市宛城区农村公路管理所2024年灾毁重建危
桥改造项目(宛城政采磋商-2026-26-1) 施工合同的附件，与工程施T合同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经合同双方签署后立即生效。

8.本合同一式四份，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各执—份，送交发包人和承包人的

监督单位各一份 。

承包人： 南阳市路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发包人： 南阳市宛城区农村公路管理所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签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13℃Z52885237P

地址： 南阳市宛城区独山大道与长江中

路路口向南500米

纳税人识别号 ： 91411300719140821U
地址： 南阳市宛城区汉冢乡夏庄村十组白铜

王渠路东16号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

宛城支行

帐号： 171402200920101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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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承包人必须按照本工程项目特点， 组织制定本工程实施中的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如果发生安全事故，应按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
责任追究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并坚持“四不放过”
的原则. 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11)安全生产费用按照《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使用和管理。
3.违约责任
如因发包人或承包人违约造成安全事故，将依法追究责任 。
4.本合同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全

部工程竣工验收后失效。

5.本合同正本一式 二_份，副本_二_份，合同双方各执正本一份，副本二
份，当 正本与副本的内容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发包人： 南阳市宛城区农村公路管理所 承包人：南阳市路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130253885237P

地址： 南阳市宛城区独山大道与长江中

路路口向南500米

纳税人识别号 ： 91411300719140821U
地址： 南阳市宛城区汉冢乡夏庄村十组白铜

王渠路东16号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阻

宛城支行

帐号： 171402200920101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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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实施的《施工技术方案》要求的，招标人将予以处罚，承包人无条件返工、修

复至满足设计要求为止，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6、工程最终结算价格：承包人按施工图纸及现场实际工程量编制决算经发

包方、监理方、审计机构审核后作为最终结算依据。(预算单价不超过中标单价)

7、此工程承包人即为整个工程总承包人，必须履行总承包职责。

8、违约处罚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承包人需重新补足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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